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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党政领导干

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

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。 

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全文

如下。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强化党政领导

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，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

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

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；

上列工作部门的有关机构领导人员。 

第三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

总责，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，其他有关领导成

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。 

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关

工作部门及其有关机构领导人员按照职责分别承担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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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，坚持依法依规、

客观公正、科学认定、权责一致、终身追究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

要领导成员的责任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力，致

使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突出或者任期内生态环境状况明显

恶化的； 

（二）作出的决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、法律法规相

违背的； 

（三）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生态红线、城

镇开发边界，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
（四）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、土地利用、生态环境保护

等规划的； 

（五）地区和部门之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方面推诿

扯皮，主要领导成员不担当、不作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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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地区发生主要领导成员职责范围内的严重环境污染

和生态破坏事件，或者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（灾害）事件

处置不力的； 

（七）对公益诉讼裁决和资源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执行不

力的； 

（八）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。 

有上述情形的，在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责

任的同时，对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及相关部门领导成员依据职责分

工和履职情况追究相应责任。 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有

关领导成员的责任： 

（一）指使、授意或者放任分管部门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

位或者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、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审批（核

准）、建设或者投产（使用）的； 

（二）对分管部门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、法律法规

行为监管失察、制止不力甚至包庇纵容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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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未正确履行职责，导致应当依法由政府责令停业、关

闭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停业、

关闭的； 

（四）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组织查处不力的； 

（五）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。 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

成员的责任： 

（一）制定的规定或者采取的措施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

策、法律法规相违背的； 

（二）批准开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目审批（核准）违反生

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、法律法规的； 

（三）执行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、法律法规不力，不按

规定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或者在监督检查中敷衍塞责的； 

（四）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问

题，不按规定查处的； 

（五）不按规定报告、通报或者公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

（灾害）事件信息的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448


